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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73         证券简称：西藏城投        编号：临2016-091号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 9：00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应到董事 9 人（其中独立董事 4 人），根据《董事意见记录表》的反馈，实到董

事 9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

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之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的议案》 

2016 年 11 月 24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其中对于发行

价格调整方案部分调整如下：经本公司和交易对手协商一致，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发

行价格不因市场价格波动而调整，删除原方案中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朱贤麟先生、曾云

先生、陈卫东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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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期间损益约定的议案》 

2016 年 11 月 24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其中对于评估基准日至资

产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规定为：“对于标的公司（指上海藏投酒店有限公司、

泉州市上实置业有限公司和陕西国能锂业有限公司三家公司，下同）在过渡期的

盈利，由本公司享有；对于标的公司在过渡期的亏损，由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静安区国资委”）、厦门达沃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

“厦门达沃斯”）、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国能矿业”）、厦门国锂投

资有限公司（下称“厦门国锂”）、湖北东方国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东

方国投”）、厦门西咸实业有限公司（下称“西咸实业”）、湖北国能工业投资有

限公司（下称“国能工业”）和上海明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明

捷”）按照原各自对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承担亏损，并根据本公司的要求无条件

向本公司或标的公司予以全额补偿。”现将其修改为：“过渡期内上海藏投酒店

有限公司（下称‘藏投酒店’）如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部分，

由静安区国资委享有；如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的部分，由静安

区国资委以现金形式向西藏城投全额补足。过渡期内泉州市上实置业有限公司

（下称‘泉州置业’）如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部分，由西藏

城投和厦门达沃斯按照原对泉州置业的持股比例享有；如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

而减少的净资产的部分，由厦门达沃斯按照原对泉州置业的持股比例以现金形式

向西藏城投全额补足。过渡期内陕西国能锂业有限公司（下称‘陕西国锂’）如

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部分，由西藏城投及国能矿业、厦门国

锂、东方国投、西咸实业、国能工业、上海明捷按照原对陕西国锂的持股比例享

有；如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的部分，由国能矿业、厦门国锂、

东方国投、西咸实业、国能工业、上海明捷按照原对陕西国锂的持股比例以现金

形式向西藏城投全额补足。” 

表决结果为：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朱贤麟先生、曾云先

生、陈卫东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三、审议通过《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

（一）>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一）>的议案》 

本次公司拟与静安区国资委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补

充协议（一）》主要将期间损益修订为：“过渡期内藏投酒店如实现盈利或因其他

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部分，由静安区国资委享有；如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

减少的净资产的部分，由静安区国资委以现金形式向西藏城投全额补足。” 

本次公司拟与厦门达沃斯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补充

协议（一）》主要将期间损益修订为：“过渡期内泉州置业如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

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部分，由西藏城投和厦门达沃斯按照原对泉州置业的持股比

例享有；如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的部分，由厦门达沃斯按照原

对泉州置业的持股比例以现金形式向西藏城投全额补足。” 

本次公司拟与国能矿业、厦门国锂、东方国投、西咸实业、国能工业、上海

明捷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一）》

主要将期间损益修订为：“过渡期内陕西国锂如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

净资产的部分，由西藏城投及国能矿业、厦门国锂、东方国投、西咸实业、国能

工业、上海明捷按照原对陕西国锂的持股比例享有；如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

减少的净资产的部分，由国能矿业、厦门国锂、东方国投、西咸实业、国能工业、

上海明捷按照原对陕西国锂的持股比例以现金形式向西藏城投全额补足。” 

本次交易对方是静安区国资委、厦门达沃斯、国能矿业、厦门国锂、东方国

投、西咸实业、国能工业、上海明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关联交易之规定，静安区国资

委、国能矿业属于上市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临 2016-092 号、临 2016-093 号《西

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的独立董事意见，并同意将本事项提交

本次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为：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朱贤麟先生、曾云

先生、陈卫东先生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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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的

议案》 

为了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公司分红机制，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

知》等文件以及《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制订了《西

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发出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同意公司定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下午 14:45 在上海市天目中路 380 号 24 楼

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会议及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临时）会议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临 2016-95 号《西

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 10 日 


